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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北矿磁材”）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

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仍然延续以前的协议，按市场原则定价，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北矿磁材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上述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征得我们同意，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公司的关联董事已按

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

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公司 201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为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公平、合理，我

们同意公司 201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 

3、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本次

进行换届选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运作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提名蒋开喜、

刘显清、于月光、吕宝顺、张国庆、韩长风、黄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

审查上述 7 名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未发现其有《公司法》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形，

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同时，3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有独立董事应有的独立性以及

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上述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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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借款的议案》。为补充公司临时资金周转需要，公司拟于 2013 年 4 月 1 日—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间向控股股东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累计借款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单笔借款

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执行。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我们进行了事前审

查并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目的是为了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

偿还银行贷款需求。同时，借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定价公允、合理。

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蒋开喜先生、刘显清先生、于月光

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我们同意公司向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北矿磁材（阜阳）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

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北矿磁材（阜阳）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为保障北矿磁材(阜阳)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

求，本公司拟在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间，为其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单笔借款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我们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整体资金情况以及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认真核查后认

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和流动资

金的需要，该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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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董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潘  峰：                    

     

     

韩长风：                    

 

 

黄  程：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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